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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盘点：跨境进口电商必须要了解的法律知识

标签： 进口跨境电商 跨境电商 跨境电商法律

一、“避风港”原则的适用及其适用的边际

“避风港”原则是指跨境电商买卖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ＩＳＰ（网络服务提供商，即电商平台）可以
“只提供空间服务”，“只是接受委托的中介服务商”的事由进行抗辩，予以免责。

案例：许允贺与杭州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网易公司）、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网易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２０１６年３月７日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１日期间，许允
贺在“网易考拉海购”平台购买Ｓｗｉｓｓｅ品牌复合维生素数瓶，共计价款１０００４元。在支付价
款页面显示，涉案商品的卖家为ＨＱＧ．Ｌｉｍｉｔｅｄ。许允贺以该产品外包装均为英文字样，并无
中文标签，以及产品作为普通进口食品，添加了属于药品的辅酶Ｑ１０，其原料中含有保健食品的原料
银杏叶、姜黄、越橘，违法添加维生素Ｂ２，超出了维生素Ｂ２的使用范围等为由，依据《食品安全法
》提出假一赔十的诉讼请求。

滨江区法院认为：原告在“网易考拉海购”购买商品，商品的卖家系ＨＱＧ．Ｌｉｍｉｔｅｄ。杭州网
易公司系“网易考拉海购”的开办者，其在《服务协议》中明确仅提供平台化服务，并非商品和服务的
提供方或售方。因此，杭州网易并非《食品安全法》上的经营者，驳回诉讼请求。

这个案例中，杭州网易就利用“平台服务商”的避风港予以免责。但随后苏州中院的判例对“平台服务
商”的这个避风港划了界线。

案例：上诉人北京创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聚美优品）因与被上诉人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
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２０１５）昆民初字第３１１５号民事判决，向苏州中院提起上诉。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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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年７月１６日，某某通过聚美优品网站向创锐公司购买如下商品：ＦＡＮＣＬＨＴＣ胶原蛋白饮品３
０日，金额７９８元；新谷酵素增量装ＯＲＩＨＩＲＯＨＩＧＨＴＤＩＥＴ日本复合酵素加强版３６袋
，金额３５８元；健美生三文鱼油软胶囊，金额２５８元；普丽普莱葡萄籽提取物胶囊，金额８９元；
自然之宝液体钙软胶囊，金额７９元等等。以上商品合计５２７０元。创锐公司出具了订单明细。

上诉人（聚美优品）也以“仅是第三方网络平台提供者，涉案商品的实际销售者系聚美香港有限公司”
，进行抗辩，辩称上诉人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法院认为：根据某某购买诉争产品的交易订单显示发货
方为“聚美极速免税店”，而“极速免税店”及“ＪＵＭＥＩＧＬＯＢＡＬ”的商标均属于创锐公司所
有，创锐公司在一审中亦明确聚美优品的商标系其所有，故本案合同相对方应为创锐公司。某某通过网
络购物平台向创锐公司购买诉争产品，双方构成买卖法律关系。

创锐公司（聚美优品）“避风港”使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极速免税店”及“ＪＵＭＥＩＧＬＯＢＡ
Ｌ”的商标均属于创锐公司所有，某某作为普通消费者无法对聚美优品网上交易平台与聚美优品网上极
速免税店可能系不同主体存在认知并明确区分。创锐公司没有向消费者充分披露存在聚美香港有限公司
的委托，双方之间仍然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平台只有向消费者充分披露自己的（网络服务商）定
位，充分披露销售方的情况下，才可以免责。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还对平台
施加了行政法上的义务，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核对并保留真实名称、地址和
有效联系方式。

二、“商标权利用尽原则”得到法院判例支持，海外采买模式有了法律基础

跨境电商的海外采买模式就是“平行进口”，即未经境内知识产权权利人许可而进口合法取得的“含有
知识产权”货品的行为。因全球定价的差异，有的品类必然会和传统的境内商标权利人（被许可人）或
总代理商发生利益冲突。境内权利人会利用商标权等知识产权权利来阻止未经商标授权的进口。

案例：上诉人大王制纸株式会社、上诉人大王（南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津森淼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滨民初字第１１５４号
民事判决，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

大王会社、大王南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森淼公司未经授权进口带有“ＧＯＯ．Ｎ”商标的纸尿裤侵害
了其依法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在本案中大王会社、大王南通公司确认森淼公司进口销售的纸尿裤是
大王会社在日本生产的，即其进口销售的是“真品”。背景：２０１５年１月６日，大王会社与大王南
通公司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大王会社许可大王南通公司排他性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除外
）使用第９８５５００５号“ＧＯＯ．Ｎ”商标，授权大王南通公司中国大陆地区的唯一进口商、唯一
总代理商。

大王会社、大王南通公司认为：中国法律虽无直接认可商标权可保留的规定，但也并未禁止商标权的保
留，也未规定域外商标权人在域外商标权保留行为在中国禁止或无效。本案涉及商标权在日本国内用尽
，“限定日本国内销售”的产品标注使得在日本域外商标权没有用尽，这是上诉人大王会社合理的商标
权保留，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森淼公司利用“商标权利用尽”进行抗辩。商标权利用尽又称商标权利穷竭，通说认为其含义指商标权
商品如经包括商标权所有人和被许可人在内的商标权主体以合法的方式销售或转让，主体对该特定商品
上的商标权即告穷竭，无权禁止他人在市场上再行销售该产品或直接使用。

天津中院明确指出：本案中大王会社在日本投入市场的产品的商标权在其产品第一次投入市场后即权利
用尽，大王会社自己在其产品外包装印刷标识“日本国内限定贩卖品”不能代替一国法律及司法对商标
权权利用尽的态度。即使大王会社与其国内经销商具有有关产品限定销售区域的约定，但这种约定仅能
约束合同双方的行为，如果合同相对方违约，大王会社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但不妨碍平行进口商合法
进口该商品的行为，更不能产生保留商标权权利用尽的法律效果。



三、《食品安全法》在跨境电商进口货品中的适用得到明确

《食品安全法》一直是悬在跨境电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上文北京创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聚美优品）因与被上诉人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中，北京创锐辩称：涉
案商品由境外的聚美香港有限公司向国外经销商采购后，通过境内企业将商品申报进入郑州保税区，接
受了郑州保税区内海关、国检、食药等部门的严格监管。一审判决仅因涉案商品没有中文标签即径直认
定涉案商品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存在错误。

二审苏州中院对“中文标签”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阐释。（ａ）某某购买的诉争产品系通过跨境电商渠
道入境至保税区，并参照行邮税税率计征税款，有别于境外货物进口到国内后再进行销售的传统进口模
式。（ｂ）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２０１６］５６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载明，“通
过邮寄、快件（如海淘、代购等跨境电商渠道）入境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则不一定有中文标签？？？？仅
凭产品包装上是否有中文标签无法判定产品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ｃ）根据创锐公司提交的部分
同类涉案产品的抽检报告并未检出含有影响食品安全的成分。

苏州中院通过判决支持跨境电商这个商业模式的特殊性。

四、盗用用户海淘额度，不能被逾越的法律红线

９月８日，《法制晚报》刊发文章《谁盗用了我的２万元“海淘”额度？》，有受害者被盗用了２万元
“海淘”额度。盗用者可能认为又没有盗取用户的财物，不算什么大事。但这个行为可能涉嫌构成“走
私普通货物”的刑事犯罪。此外，在民事上还侵犯了被冒用者的姓名权，在行政上违反了我国《身份证
法》，触犯了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２０１６年国家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我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新政策，自２０
１６年４月８日起，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为人民币２０００元，个人年度交易限值为
人民币２００００元。在限值以内进口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关税税率暂设为０％；进口环节
增值税、消费税取消免征税额，暂按法定应纳税额的７０％征收。也就是所谓“跨电税”。

从税收法定的角度讲，只有真实的消费者的“跨境平台购买行为”且在额度限制内，才能享受“跨电税
”的优惠。不真实的消费者，不在跨境平台上购买，法定额度以外，都不能享受免关税和减免增值税、
消费税的税收优惠。

冒用别人的姓名，盗用其免税额度的目的，就是利用“跨电税”制度，虚假申报，偷逃应纳税款的行为
。个人偷逃税款金额达１０万元的，即涉嫌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盗用用户海淘额度是不能逾越的
法律红线。（来源： 跨境进口老歪；文／王勇；编选：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新浪微博

现在，技术的进步，利用“微三云云平台”免编程ａｐｐ在线制作平台，不需要懂技术、不用找人开发
，自己就能制作专业的电商ａｐｐ平台，成本可节省９０％以上。而且云平台已经有上百套开发好的电
商ａｐｐ模板，大家可以根据行业、功能、风格进行选择，最快１０分钟让你完成电商ａｐｐ开发。

跨境电商创新模式电商系统现成系统源码或定制、免编程电商ＡＰＰ平台制作、社交新零售商城开发、
智慧新零售系统开发，找微三云！

东莞市商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品牌微三云，创立于２０１４年，是高新技术企业、双软认证企业，
经历５年深耕，从４个人发展到如今４００多人，年软件系统销售额超过２个亿，服务企业３０万多家



。

公司专业提供微信小程序定制开发、抖音小程序开发、ＡＰＰ定制开发，目前已打造出微信商城分销系
统、移动社交分销ＡＰＰ、线下多门店收银系统、城市Ｏ２Ｏ系统、跨境电商系统、社交电商系统、社
区团购系统、挂售卖货系统、拼团系统、区／块／链系统、内容付费直播系统等。

公司产品功能应用创新，覆盖新零售解决方案、生鲜电商解决方案、新美业解决方案、同城解决方案、
商家联盟解决方案、会员共享跨界盈利解决方案、
百货商超解决方案、农村电商解决方案、智慧养老解决方案、智慧城市解决方案、跨境购物解决方案、 
服饰鞋帽解决方案、智慧停车解决方案、智慧货柜解决方案、无人零售解决方案、抖音小程序私域流量
解决方案，一物一码解决 方案等。

我们的公司地址：东莞市南城街道隐山路３５号四楼－五楼

电话：１３９－２９２６－６３２１麦总监（微信同号，加好友了解最新模式解决方案和系统优惠政策
）

关注公众号“紫弘智慧”或搜索微信号（ｚｉｈｏｎｇ３３３）关注，了解更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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